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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比较看中国个人所得税
发挥再分配功能的改革思路

陈卫东（江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昌 33 0 0 1 3）

【摘要】所得税的累进性使它在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对英美两国的个税比较看，我国个税的主要问题有：设计上存在累进

度发挥作用不够，并且分类所得税有利于高收入者合法避税。为实现缩

小收入差距的目标，当前需要对所得类型及税率表进行调整，在条件成

熟时再考虑实现由分类所得税向综合所得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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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对

收入差距的影响

所得税的累进特征使得它在

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 a n k o

Milanovic，1999）运用LIS数据库

研究了近7 9 个国家和地区2 0 世纪

四个阶段初次分配基尼系数与再

分配后的基尼系数的结果是：所

有样本国初次分配基尼系数的平

均值为0 . 4 6 3，而可支配收入基尼

系数平均值则下降到0 . 3 2 2，再分

配使基尼系数缩小了0 . 1 4 1，这一

缩小有两方面原因：政府的转移

支付和税收调节。从政府再分配

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看，所有国

家中，政府通过再分配使最贫困

的1 0 % 人口增加了占总收入5 . 7 %

的份额，次穷的10% 增加了4.0%，

二者合计占总收入的9 . 7 % 。

这里笔者选择个人所得税制

度完善发达的美国和英国考察其

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数

据来自这些国家公布的官方数

据。

1 . 美国近年来税收对收入差

距的缩小作用

表1 列出了美国近年来个人

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

首先提醒注意的是这里的税收单

纯指个人所得税，不包括政府提

供的福利（如食品券等），特别是

因为实物收入没有考虑进去，所

以这一税前收入口径可能比中国

要小。其税前收入基尼系数自

1993 年以来一直稳定在0.45 的水

平上，处在2 0 世纪8 0 年代以来的

表 1   美国近年来收入差距情况

  年份  税前基尼     税后基尼     税收政策

           系数        系数         效应（%）

 1993   0.454      0.421        7.27

 1994   0.456      0.422 7.46

 1995   0.450      0.417 7.33

 1996   0.455      0.423 7.03

 1997   0.459      0.429 6.54

 1998   0.456      0.430 5.70

表1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网站http://

www.censu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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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点。从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

距的缩小看，近几年对基尼系数

的缩小都在7 % 左右，而且尽管美

国这些年来收入差距扩大，但由

于其有着发达的所得税制度和较

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扶贫制

度（美国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收

入的6 0 % ），最终其收入差距基尼

系数肯定低于表中税后的0 . 4 3 水

平，这就使得实际收入差距比中

国要小。

2 . 英国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

距的影响

整个英国1977-2000 年的可支

配收入基尼系数大约在0.25-0.36

之间，①因为数据的原因，这里只

能详细研究比较研究不列颠（G B）

和苏格兰的情形。

由表 2 可知，英国个人所得

税对收入差距减小的作用明显，

因为个人所得税原因，从总收入

基尼系数到个人可支配收入基尼

系数平均每年都要减小1 0 % 以上

（苏格兰则为11% 以上），而且1999-

2 0 0 0 年度个人所得税对基尼系数

的缩小达到了1 3 % 左右，可见个

人所得税在英国调节收入差距的

作用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最值得

注意的是，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都小于0 . 4 ，这还没有考虑到英国

的非现金福利财政支出因素对个

人福利水平的影响。由此观之，英

国的收入差距状况比中国要好得

多，税收作用明显。

3 . 中国税收对收入差距的影

响

表 3 记录了中国近年来税收

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力。由表中可

以看出，税收对中国城镇居民收

入差距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在

1999-2001 年，税收不仅没有缩小

收入差距，反而有所扩大，但税

收使基尼系数扩大的效应呈逐年

递减趋势，至2 0 0 2 年基本上开始

对收入差距的缩小起正向作用，

尽管其效应才不到一个百分点。

中国个人所得税缩小收

入差距作用较小的原因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税制累

进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同时在执

行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1 . 中国个人所得税在税制累

进度设计上存在的缺陷

税收累进度是个人所得税缩

小收入差距的基础，只有真正做

到不同收入级距能按不同边际税

率纳税，才能现实达到税收的累

进征收效果。可惜的是，我国的

个人所得税设计虽然在税率形式

上是累进的，但与中国收入分布

的现实不太适应，所以其高边际

税率被真正执行的不多，从而失

去了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差距

上的累进性。此外，扣除也偏大。

在此先与美国相比，然后再与世

界发展报告中人均 G N I 与中国近

似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进行

比较看中国的税率累进程度方面

的缺陷。

本文中的美国个人所得税资

料来源于美国国内收入署（I R S ）

网站。为了便于横向比较，结合

2 0 0 2 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

据并考虑到中美人均 G N I 的差异

以及购买力不同，根据购买力平

价（P P P）将两国税法的不同币种

表2  英国近年来的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效应

年  份 不列颠 苏格兰 不列颠 苏格兰 不列颠 苏格兰

1994-1995 0.37   0.35 0.33 0.31 10.81 11.43

1995-1996 0.37   0.34 0.33 0.30 10.81 11.76

1996-1997 0.37   0.34 0.33 0.30 10.81 11.76

1997-1998 0.38   0.35 0.34 0.31 10.53 11.43

1998-1999 0.39   0.35 0.35 0.31 10.26 11.43

1999-2000 0.39   0.38 0.34 0.33 12.82 13.16

表 3 中国税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年份   全部年收入   可支配收入   政策效应（%）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1999 0.2338      0.2343 -0.21

 2000 0.2448      0.2451 -0.12

 2001 0.2559      0.2562 -0.12

 2002 0.3077      0.3057  0.65

①http://www.scotland.uk/stats/ses2002/ses2-08.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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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调整为 P P P 美元（世行报告

中我国人均G N I 为美元，先按人民

币的官定汇率1 : 8 . 2 7 折算为人民

币后，再按PPP 汇率折算为PPP 美

元数）；中国是分类所得税且按月

（次）征收，美国则为综合所得按

年征收，所以本文只能比较中国

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占大多数的工

资薪金所得并把它折算成年收

入；中国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没有

影响累进性的非所得因素（如婚

姻状况等），所以本文只与美国的

X 表（单身成人申报表）进行可比

性研究。单纯地就税率比较是没

有意义的，税率的累进性只有在

与应税所得相结合时才发挥作

用，所以在表4 中比较中美个人

所得税税率累进度时采用了一个

相对指标：适用不同税率的临界

应税所得占人均 G N I 的比例。在

相同税率之下，该比例越小，说

明累进性越强，因为在相同税率

之下，如果该数字越小，就说明

了处于收入分配相对位置排序的

个人所获的应税收入面临较高税

率。

从表 4 中数据看，如果不考

虑不同的生计扣除的话，中国对

工资薪金所得类型收入征税的累

进性比美国要低。美国对应税所

得高于人均GNI 的18% 部分就课以

1 0 % 的所得税，而中国对直到相当

于人均GNI 的86% 的部分才征以5%

的税收，对相当于GNI 的86-346%

部分才以1 0 % 的税率课税。美国

对应税所得超过占人均G N I 的

8 . 9 6 倍时就已经课以最高的税率，

中国对此部分才课以1 5 % 的税率。

而且从现实中看，一个人即使禀

赋再高，要想获得超过人均G N I 的

1 0 0 倍以上收入也是很难的，所以

中国虽然有九级税率，并且最高

边际税率也比美国的更高，但实

际上可能真正用得上的税率最高

可能不到3 0 % ，后面几个税率几乎

是形同虚设（与来自税务部门的

几位同志谈论时他们证实了笔者

的观点）。

相对说来，我国的个人所得

税工资薪金所得生计扣除额相对

于人均 G N I 而言也定得过高。表5

比较了中美两国免税与扣除额的

比较（中国数字按 P P P 转化为美

元以便可比）。就中美个人所得税

的免税与扣除比较而言，由于中

国仅有每月8 0 0 元人民币的综合

免税扣除额，在与美国的比较中

只好与单身个人X 表的免税与标

准扣除相比。美国个人所得税的

免税对于收入超过一定数额时将

取消（2002 年单身申报个人为AGI

超过137300 美元），所以相对累进

程度可能会有所上升。

从表5 可以看出，按PPP 计算，

美国单身个人单独申报时的免税

与扣除合计相对来说比中国要少

（美国仅相当于人均GNI 的22.5%，

中国则相当于1 3 8 % ），但由于美国

表4  中美个人所得税率累进度比较

          应税所得超过          但是不超过        相当于人均GNI倍数              税率

  美国

             0.00                     6000.00                  0.18                10%

          6000.00                    27950.00                  0.82                15%

         27950.00                    67700.00                  1.98                27%

         67700.00                   141250.00                  4.12                30%

        141250.00                   307050.00                  8.96                35%

        307050.00                     ⋯⋯⋯              超过8.96倍     38.6%

  中国（按购买力平价：美元）

             0.00                     3403.29                  0.86        5%

          3403.29                    13613.16                  3.46       10%

         13613.16                    34032.90                  8.64       15%

         34032.90                   136131.59                 34.55       20%

        136131.59                   272263.19                 69.10       25%

        272263.19                   408394.78                103.65       30%

        408394.78                   544526.38                138.20       35%

        544526.38                   680657.97                172.76                40%

        680657.97                      ⋯⋯.              超过172.76倍                45%

             表 5 中美个人所得税免税与扣除比较

     国 家          免税额          相当于GNI          扣除额          相当于GNI        总 计

     中 国           5445              1.38                 0              0               1.38

     美 国           3000              0.088              4700             0.137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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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中免税额与供养人数有关

（以每人3 0 0 0 美元计算），所以实

际免税额可能有所上升。此外，

上表列出的扣除是标准扣除，如

是按与收入支出相关的分项扣除

相比，最后总计的免税与扣除相

加还会有所上升。

如果说美国是发达的以所得

税为主体税种国家，中国与其不

可比的话，那么以中国与几个有

相似人均G N I 国家个人所得税税

率表进行比较也可以得出同样结

论。根据2 0 0 2 世界发展报告主要

发展指标数据，巴布亚新几内亚、

斯里兰卡和埃及与中国发展阶段

类似，三国人均G N I 分别是7 6 0 、

870、1490 美元，表6 对这三个国

家的个人所得税率表相对累进性

进行了概括，与表4 的方法类似，

表中年应税所得都已经按汇率调

整为美元数以便比较，重点是看

相当于人均 G N I 倍数的应税所得

与对应的税率。巴布亚新几内亚

相当于人均GNI 的2-6 倍的收入的

边际税率是25%，而中国只有10%；

其人均G N I 的3 3 倍以上收入就要

面临最高税率4 7 % ，此时中国边际

税率还不到2 0 % 。再与斯里兰卡相

比，相当于人均GNI 的0-1.6 倍应

税所得边际税率就有1 0 % ，中国此

时只有 5 % 左右，当斯里兰卡对高

于人均GN I 的4. 7 9 倍应税所得征

收3 5 % 边际税率时，中国才对相

应的所得征收不到1 5 % 的税率。埃

及的税法比较简单，才两档税率，

但它的相对边际税率也比中国

低，因为埃及对相当于人均G N I 的

7.26 倍以下课以20% 税率，而中国

直到 3 5 倍时才适用这一税率。

通过上述比较得出的基本结

论是，中国个人所得税虽然税率

档次有九级，表面似乎很累进，但

在实际中适用的税率级次较少，

远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差距的目

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是几

个比较国家中最轻的，所以中国

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迫切需要进一

步改革以达到真正能调节收入差

距的功能，特别是在税率对应税

收入变化的敏感度方面应该有所

改进。

2 . 中国个人所得税目前还存

在的其他缺陷

除了在累进度方面存在的问

题外，还存在其他几方面的问题：

（1）所得税规模偏小，起不到

应有的缩小收入差距作用。在设

计1 9 9 4 年的税制时，主要想解决

的问题是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当

时强调税收中性，本着促进经济

效率优先的原则。在当时宏观经

济的背景下，个人所得税在缩小

收入差距作用不可能得到强调，

而且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前提下，

也不可能以个人所得税为收入主

体，使得个人所得税整体规模很

小，即使在个人所得税规模最大

的2 0 0 2 年，所有税收收入中个人

所得税仅占6.9%，只有整个GDP 的

1 . 1 6 % 。这对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

用当然是杯水车薪。虽然从表 7

数据显示的发展趋势看，个人所

得税占整个税收总额及G D P 的比

重都在逐年缓慢上升，但可以预

见，若没有重大的税制结构改革

与调整，中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

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很难得到较大

幅度提高。如前文所述，中国收

表6  与中国相近发展阶段国家个人所得税率累进度比较

   应税所得超过           但是不超过          相当于人均GNI 倍数               税率

   巴布亚新几内亚

        0.00            1569.00                           2.06               0%

     1569.00            4183.99                           5.51              25%

     4183.99           18304.96                          24.09              35%

    18304.96           24842.45                          32.69              40%

    24842.45                                         32.69 倍以上              47%

   斯里兰卡

        0.00             1390.05                         1.60              10%

     1390.05             2780.09                  3.20              15%

     2780.09             4170.14                  4.79              25%

     4170.14                                 超过4.79倍              35%

   埃及 　 　 　

        0.00            10822.51                  7.26              20%

    10822.51                                 超过7.26倍              32%

资料来源：individual taxes 2002-2003 worldwide summaries,2002, John Wiley & Sons, Inc.,

p138-9,390-1,478-9。汇率：2001US$1=K3.8241，1999US$1=Rs71.94，2001US$1=￡E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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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差距过大已经到了需要政府加以

干预的程度，运用税收这一政策工

具是迫在眉睫的事，所以当前个人

所得税亟待改革。

（2）中国目前是分类制的个人

所得税，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效力。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从立法实施到现

在已经有十多年了，其间经济环境

变化很大，虽然税法本身已经做出

了一些调整，如对利息所得的征

税，但基本上是迫于形势压力而非

主动改进。分类所得税在设计时是

合理的，因为当时个人信息体系极

不完善，获取个人收入整体情况不

容易（即使要得到也要付出相当大

的管理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分

类所得税对不同收入来源适用不同

税率和扣除的弊端也就显示出来

了。从决定累进程度的因素来看，

如果有两个纳税人有相同收入，但

其中一人只有一个收入来源，而另

一人却有多个来源时，税收公平原

则将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不同收入

来源都分别有宽免和与所得相关的

扣除对应于应税所得的减少，而单

一来源收入者却只有惟一的宽免和

与所得相关的扣除。由于在收

入来源确定上的相对模糊性，

高收入者通常可以充分利用多

个宽免及扣除减少纳税。举例

来说吧，一人为1300 元每月，另

一人则每月有8 0 0 元工资再加

8 0 0 劳务报酬，前者每月纳税2 5

元，而后者则无需纳税，税收公

平性受到了严重损害。另外，当

前所得分类过多过细且有歧视

倾向，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工

薪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如果

换算为年度比较，如表8 所示，

个体工商户年应税所得边际税

率为3 0 % 时，工资薪金所得边际

税率才为1 5 % ，这显然不能满足

横向公平的要求。

（3）征管上存在的问题。我国

的个人所得税收入最初主要归地

方财政，往往是税源充沛的地方

高收入者也多（如沿海城市等），

这些地方对于完成税收任务的压

力不大，没有严格征管个人所得

税的动力（或是美其名曰“放水

养鱼”）。另一方面，没有形成自

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机制，很少

有个人申报个人所得税，一切全

靠税务机关查办，即使发现通常

也都是补缴税款了事，所以纳税

人对于偷漏税是情有独钟。在市

场化之下，个人收入隐形化、多

元化日趋明显，税务机关很难准

确掌握纳税人的收入来源与数

量，再加上现金交易普遍，无法

通过银行系统的资金流动来核实

所得情况。所有这些，使个人所

得税征收困难。

改革中国个人所得税的

政策建议

显而易见，综合所得税比分

                 表 7  我国个人所得税变化趋势

   年 份      个人所得税总额       税收总收入       当年GDP       占总税收比重    占GDP 比重

   1993           46.82          4118.30       34634.40        1.137      0.135

   1994           72.67          5070.80       46759.40        1.433      0.155

   1995          131.39          6038.04       58478.10        2.176      0.225

   1996          193.06          6909.82       67884.60        2.794      0.284

   1997          259.55          8234.04       74462.60        3.152      0.349

   1998          338.59          9262.80       78345.20        3.655      0.432

   1999          414.24         10682.58       82067.46        3.878      0.505

   2000          660.35         12581.51       89403.60        5.249      0.739

   2001          995.25         15301.38       95933.30        6.504      1.037

   2002         1211.78         17636.45      104790.6        6.871      1.156

       表 8     中国个人所得税分类的横向不公平

              工资薪金全年所得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

      应税所得超过         但是不超过         税率        应税所得超过            但是不超过

             0            6000           5%               0                5000

          6000           24000          10%            5000               10000

         24000           60000          15% 　 　

         60000          240000            20%           10000               30000

        240000          480000          25% 　 　

        480000          720000          30%           30000               50000

        720000          960000          35%           50000 　

        960000         1200000          40% 　 　

       1200000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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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所得税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起的

作用更大。出于稳定的目的，当

前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方案应

当采取渐进而非激进方式。所以

在政策调整上，首先应当是考虑

实际，对分类所得税进行一些适

当改进，然后在条件合适的时候

再向综合所得税的转化。

1 . 当前迫切需要进行的一些

改 进

当前个人所得税改进的重点

是使其累进性真正体现出来，从

上面比较可知，税法在税率设计

上不合理，高税率形同虚设。为

此，需要对个人薪金所得适用税

率及纳税级距进行调整。例如，出

于简化管理目的对九级超额累进

税率表进行合并，使其更为简化；

个人所得税的生计扣除方面如上

所述我国基数过大，竟有人均G N I

的1 . 3 8 倍，这显然是已经足够了，

没有必要如一些人提议的那样再

增加。在所得分类上，可以考虑

结合税率的合并把当前的工资薪

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与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

得加以合并，以此简化税法，减

少管理与遵从成本，笔者对当前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设计如表 9 。

在表中，前几个纳税级距的适用

税率基本不变，但自月收入1 0 0 0 0

元以上者开始提高其边际税率，

取消 2 5 % 的档次，我觉得这个档

次作用不大，取消现在基本不可

能用上的最高两档4 0 % 和 4 5 % 税

率，根据最优所得税的原理对于

所有月收入高于4 0 0 0 0 元的部分

统一适用最高3 5 % 的边际税率，以

此不会对劳动者产生负激励。

针对征管上存在的问题，可

以考虑把个人所得税划归为中央

税统一征收。加强地区之间的税

务和其他部门（特别是银行）间

的合作，更为准确地掌握所得来

源，尽量减少偷漏税的发生，加

大对已经查处的个人所得税偷漏

税的惩罚力度。

2 . 条件适宜时的改革措施

在条件适宜时可以由当前的

分类所得税向综合所得税进行转

化。笔者认为这些适宜的条件有：

人均 G N I 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

平；社会上交易的实现大多使用

转账支付；银行、税务、海关等

之间实现计算机联网，能够实现

对纳税人的信息共享；纳税人的

法律意识有极大程度的提高；对

违反税法的处罚相当严厉且行之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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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   近期个人所得税改革建议

                改革后税率表                                     现有税率表

    应税所得超过     但是不超过       税 率       应税所得超过       但是不超过        税 率

          0        500      5%               0            500          5%

        500       2000     10%            500           2000         10%

       2000       5000     15%           2000           5000         15%

       5000      10000     20%           5000          20000         20%

　 　 　                            20000          40000         25%

     10000      40000     30%          40000          60000         30%

     40000              35%          60000          80000         35%

　 　 　                            80000         100000         40%

　 　 　                           100000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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